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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7_A7_91_

E6_8A_80_E5_BC_80_E5_c80_310504.htm 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 《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

行规定》经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审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22日经国务院批

准，1997年4月10日海关总署令第61号发布的《科学研究和教

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已经国务院批准同时废止

。部 长 金人庆署 长 牟新生局 长 谢旭人二00七年一月三十一

日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鼓励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科技开发用品的免税

进口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对科教用品进口实行税收优

惠政策的决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下列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

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一）科技部会同财政部

、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

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

构；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

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三）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

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

和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五）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机构。 第三条 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的具体范



围，按照本规定所附《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执行。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科技开发用品的需求变化及国内生

产发展情况，适时对《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进行调

整。 第四条 依照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应当直接

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得擅自转让、移作他

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